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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 栗 市 公 所 1 1 4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財

政 

暨

行

政 

歲

入 

籌編

年度

總預

算 

編列年度預算，

考量本市歲入財

源，本勤儉建設

市政把握施政重

點，按各項建設

計畫優先次序編

列，以達成收支

平衡。 

（一）編列預算應衡量本市財源

並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為優

先，其次視地方建設之輕

重緩急，重點分配編列使

經費作最有效之運用。 

（二） 各項共同費用編列標準均

應依照規定編列，以免年

度進行中發生短絀而辦理

追加預算。 

（三） 對各科目之收入若有顯著

減少時立即查明原因，同

時控制同額之歲出，以維

持收支平衡。 
608,192,000  

彙整

各類

規費

收入 

各項規費收入分

析比較檢討呈

報。 

適時檢討各項規費徵收情形及分

析比較，欠繳部分加強催徵以裕

庫收。 

加強

財務

管理

發揮

預算

功能  

歲入、歲出預算

依年度施政計畫

嚴格管制，促使

年度預算收支平

衡。  

依據預算法、公庫法、規費法、財

政收支劃分法及縣（市）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執

行。 

稅

捐

查

徵 

配合

辦理

各項 

稅捐

稽徵

業務 

輔導各項稅捐優

惠減免申請，並

協辦申報及收

件。 

輔導納稅義務人於天然災害發生

時申請各項稅捐減免手續。 

530,000  
各稅開徵期間，

加強配合縣稅務

局舉辦之租稅宣

導及座談會等活

動，建立良好互

動關係，提昇稽

徵效益。 

(一)協助稅務局地價稅、房屋稅

查詢及催徵。 

(二)輔導綜合所得稅申報。 

(三)依據契稅法令、房屋稅及相

關法律辦理契稅案件收件、

審查、核定稅額及逾期案件

催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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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市 公 所 1 1 4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財

政 

暨

行

政 

財

政

及

公

產

業

務 

公產

管理 

按期徵收土地租

金，加強便民措

施，提高工作效

率。 

（一）非公用土地、房屋加速清

理，計畫讓售、標售以裕

庫收。 

（二） 出租土地分二期徵收限期

內積極催收。 

1,945,000  

貫徹實施計畫預

算，強化各類支

出及投資效益，

切實評估，有效

運用財力資源。 

（一）市有房屋稅。 

（二）市有土地地價稅。 

（三）建物火險費、地籍規費。 

財

政

及

公

產

業

務 

公庫

及 

出納

業務 

鄉、鎮（市）    

庫契約。 

每月函送市庫存款計息方式及期

限表。 

532,000  

各項非稅款收入

查核、記帳、繳

庫。 

（一）每日公庫非稅款收入憑證

查核、記帳、定期解繳公

庫。 

（二）上級補助款及收回以前年

度歲出款填繳款書入市

庫。 

統一管理各項收

入憑證印刷、請

領。 

 

（一）負責保管、分類、編印、

登記、收發本所各項收入

憑證如：市場租金、公墓

使用費、清潔規費、地租

等。  

（二）各項印刷費用，按實編列

年度預算內，以杜絕浪費。 

（三）核發各業務單位請領各項

收入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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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市 公 所 1 1 4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財

政 

暨

行

政 

財

政

及

公

產

業

務 

公庫

及 

出納

業務 
一、  日報表之編

製及月底對

帳和編製差

額解釋表。 

二、  代收款項之

繳存。 

三、  各項費用之

支付。 

四、  薪資獎金之

發放。 

 

（一）依據市庫之付款情形逐筆

銷號，並核對本所本日之

市庫餘額，於月底編製差

額解釋表，每日製作日報

表。 

（二）各項工程押標金、公保健

保費、退撫基金及所得稅

之入庫，保管品(有價證

券)之繳存。 

（三）依主計室之傳票，於期限

內逐筆辦理付款手續。 

（四）每月下旬編製下個月之薪

資請領清冊，並於下個月

初發放薪資；獎金依規定

期限內發放。 

  

第

二

預

備

金 

第 

二 

預 

備 

金 

提列第二預備金 

(一)第二預備金 

(二)上級或其他單位臨時專款補 

助支出(收支對列) 
3,000,000  

其

他

準

備

金 

災 

害 

準 

備 

金 

 

災害準備金 依規提列災害準備金 7,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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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栗 市 公 所 1 1 4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財

政 

暨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行政

管理  

依照事務管理手

冊及配合業務需

要辦理。 

 

(一) 編列市長、編制內員工、

技工、工友薪資、獎金、

勞健保、退撫基金及離職

儲金等相關人事費。 

(二) 基本辦公費、機要費及特

別費等。 

(三) 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 

88,668,000  

市政

綜理 

一、依照事務管理

手冊辦理公所

管理及市政建

設。 

二、依消防法及其

施行細則規定

辦理消安檢查

及訓練。 

（一）按月開支辦公廳內水、電、 

      瓦斯、電話及郵資等辦公相

關費用。 

（二）每季支應辦公廳舍保全費

用。 

（三）市政聯繫及推廣本市農特

產品。 

(四) 辦公廳舍及各種機器設

備、電話等修繕維護。 

(五) 總變電高低壓檢驗維護。 

(六) 消防安檢、員工消防訓練及

辦公室綠美化等。 

(七) 更換節能照明設施。 

7,377,000  

車輛

維護  

加強公務車輛管

理與保養。  

（一）車輛驗收、登記、報廢、繳

銷牌照。 

（二）核發車輛定檢通知單、換發

行照、保險證。 

（三）公務車輛調派、里程登記、

油料控管、維修登記管理。 

351,000  

一

般

建

築

及

設

備 

建築

及  

設備  

充實設備提高工

作效率。 

充實資訊設備提高工作效率，更

換辦公廳傢俱、冷氣等及汰換監

視器等設備改善辦公環境。 

資本門

3,020,000 
 

一

般

行

政 

 

一、加強公文稽

催、推動電

子化政府及

提昇為民服

務品質與效

率。 

（一）  定期檢討改進為民服務相

關措施，加強研究發展執

行績效。 

（二） 追蹤管考代表會提案、里

民大會議決案、各單位年

度重要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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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 栗 市 公 所 1 1 4 年 度 施 政 計 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

金額 

（單位：元） 

備 註 
類 項 目 

財

政 

暨

行

政 

 

一

般

行

政 

研考

業務  

二、落實檔案法之

實施，檔案電

腦資訊化管

理。 

（三） 提昇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

時效，並依市民及各電子

新聞媒體反映意見，加強

為民服務工作。 

（四） 推動行政資訊管理作業朝

電子化網路的目標邁進。 

（五） 加強員工為民服務態度及

電話禮貌，提昇服務工作

效率。 

（六） 辦理公文電子化線上簽核

作業。 

（七） 辦理資通安全管理、資訊

安全防護及維護。 

（八） 非機密檔案目錄如有洩密或

侵害個人隱私之虞者，予以

重新檢視，並為適當之修正

後，依規送交檔管局。 

（九） 辦理公文現行、回溯檔案點

收、立案、編目、歸檔、建

檔、整理保管作業。 

（十） 完成現行、回溯檔案編目、

建檔依規每年 3 月及 9 月辦

理檔案目錄線上彙送至檔案

局審核。 

(十一)檔案分類暨保存年限之修

正、編訂。 

(十二)辦理屆保存年限檔案銷毀目

錄清冊（紙本）之編製，並

移轉層報檔案局審核。 

(十三)依規辦理檔案清理、銷毀、

移轉或其他必要處理。 

(十四)檔案之檢調、應用控管。 

(十五)檔案管理公文及報表之簽

辦。 

4,929,000  

賠償

準備

金  

受理民眾聲請國

家賠償請求。 

(一) 受理民眾聲請國家賠償請

求。 

(二) 依台中高等法院 100年重上

國更(一)字第 1號判決，支

付胡智翔看護費及護理用品

費。 

357,000  

 


